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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1樓
承辦人：蔡翔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傳真：(02)29601983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120793934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2年4月24日召開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
許可審議會」之專案小組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4月14日新北府城設字第1120690725號開會

通知單續辦。

二、依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」

(下稱作業要點)第5點第1項規定，請申請單位依決議修正

後，於112年5月8日內檢附修正報告書送本府辦理續審或核

備。相關作業規定請依作業要點辦理。未依規定期限送請

都設會審議或本府核備者，將駁回申請，並應重新提出申

請。

三、本次會議紀錄請至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(https://www.

planning.ntpc.gov.tw/home.jsp)>熱門服務>各項文件下

載>類別 「都設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」下載。

四、倘對本次會議紀錄內容，認有誤寫、誤繕或類此之顯然錯

誤，請於文到5日內提出書面意見，逾期視同無意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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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鄭委員晃二、周委員繼祖、李委員泰陽、曾委員光宗、林委員秀芬、新北市政府
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湧寶建設有限公司(討論
案第1案)、李萬秋建築師事務所(討論案第1案)、丞石建築開發有限公司(討論案
第2案)、薪昇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討論案第2案)、蕭家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(討
論案第2案)

副本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、新北市政府城
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
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許可審議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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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1樓
承辦人：蔡翔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傳真：(02)29601983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12085850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221092948_112D2208513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府工務局為112年4月24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

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」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案第1案「湧寶

建設三重區富貴段510、511、512地號等3筆土地集合住宅

新建工程」之會後所提意見，請依意見檢討併同納入報告

書回應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工務局112年5月5日新北工建字第1120854972號函

辦理(隨文檢送)及本府112年4月28日新北府城設字第

1120793934號函續辦。

正本：湧寶建設有限公司、李萬秋建築師事務所
副本：鄭委員晃二、周委員繼祖、李委員泰陽、曾委員光宗、林委員秀芬、新北市政府

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
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
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
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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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王宣化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28
傳真：(02)29678534
電子信箱：AF723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建字第11208549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2年4月24日召開「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

查專案小組會議」，本局是日因故不克與會，尚請諒察，

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新北府城設字第1120690725

號開會通知單辦理。

二、依建築法第34條及內政部88年7月1日(88)台內營字第

8873613號函說明二（略以）：「……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

原則，建管人員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

以審查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

方面負完全責任，主管建築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，

以明確劃分權責……」，另內政部95年10月3日營署建管字

第950051168號函說明二（略以）：「……主管建築機關僅

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……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

法令規定審查；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設計

簽證負責……。」及內政部106年5月1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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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0807334號說明二(略以)：「……民國73年11月7日修正

上開條文時立法意旨即在於：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的原

則，建管人員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

審查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

完全責任，主管建築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，以明確

劃分權責……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檢視本次卷附報告書，本局意見如下：

(一)討論案第1案「湧寶建設三重區富貴段510、511、512地

號等3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：

１、請檢討地下層容積。

２、檢附各層面積計算示意圖。

３、防火門朝避難方向開啟。

４、過梁請依函釋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。

５、都計院落及退縮請於圖面檢討及標示。

６、建蔽率容積率請詳實檢討。

７、外牆隔柵、陽台及露台格柵請依「新北市建築物陽臺

露臺外緣裝飾物設計原則」規定檢討。

８、陽台外隔柵請依工作手冊（05-08）檢討高度小於80公

分。

９、裝飾柱請依工作手冊(05-01)檢討寬深度，倘超過尺寸

請依規定提審。

１０、戶外安全梯2米內不得設置開口，請檢討。

１１、步行距離及重複步行距離請檢討。

１２、後續倘涉及建築行為時應委由依法開業建築師依申

請當時之建築法令相關規定檢討辦理建築執照事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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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。

四、貴局既屬主管機關，本局僅係協助檢視並先行告知應注意

事項，且該事項仍應由建築師設計簽證負責，以落實行政

與技術分立原則；有關案件審查仍請貴管逕依權責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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